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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中區分署 函
地址：51057 彰化縣員林市和平街11號

承辦人：賴冠諺

電話：04-8321911#133

傳真：04-8342408

電子信箱：a640131@mail.afa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農糧中生字第111112741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研提規範-111年修訂發文版.pdf)

主旨：函轉修訂「輔導國產雜糧產銷機具與設備計畫研提規範」

1份，請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111年1月14日農糧生字第

1111064041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旨揭規範修訂內容如下：

(一)為避免發生同一機具設備重複申請不同經費來源情事，

於第五點（二）評選方式明訂已獲大小農機計畫、農糧

產品冷鏈設施（備）計畫、產業策略聯盟（含中心衛星

體系）計畫補助者，該農機補助項目不納入本計畫。

(二)酌修附表範例年度別文字。

三、旨揭計畫以共同使用者及對建立雜糧省工代耕體系、提升

採後處理效能者確有助益者為優先，另鑑於部分集團產區

業者田區有疏於管理、雜草蔓生之情事，本（111）年度起

將參照上年（110）度田區實際查核結果酌減其評選分

數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2

1110028587

■■■■■■農業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1/20

■■■■■■■2 附件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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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請配合輔導所轄農民團體及產業團體等單位於本年3月18日

前檢附相關資料報送貴府，並於本年4月8日前完成初審排

序，彙送本分署辦理審查評選作業。

正本：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

副本：臺中市各區農會、彰化縣各鄉鎮市農會、南投縣各鄉鎮市農會、雲林縣各鄉鎮市

農會、保證責任臺中市中都農業生產合作社、保證責任臺中市大人物農產運銷合

作社、彰化縣鹿港鎮雜糧產銷班第1班、保證責任彰化縣大城蕃薯生產合作社、

彰化縣二林鎮雜糧產銷班第7班、保證責任彰化縣慶全地瓜生產合作社、保證責

任彰化縣冠軍甘藷生產合作社、保證責任彰化縣芳苑鄉溝仔墘雜糧果菜生產合作

社、彰化縣大城雜糧產銷班第1班、保證責任彰化縣芳苑和享果菜生產合作社、

保證責任彰化縣竹塘合作農場、雲林縣西螺鎮其他農作產銷班第2班、鮮綠農業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雲林縣土庫鎮雜糧產銷班第22班、英格邦貿易有限公司、保

證責任雲林縣石廟雜糧生產合作社、雲林縣北港鎮雜糧產銷班第7班、雲林縣古

坑鄉蔬菜產銷班第11班、億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、保證責任雲林縣客厝雜糧加工

生產合作社、雲林縣東勢鄉雜糧產銷班第36班、保證責任雲林縣瓊埔合作農場、

雲林縣水林鄉雜糧產銷班第8班、子宏農產行、茂生農產行、保證責任雲林縣莿

桐合作農場、保證責任雲林縣四湖雜糧生產合作社、本分署主計室、臺中辦事

處、雲林辦事處、作物生產課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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